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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钱”“春燕”“温暖”都围着下一代转

“六一”来看看公检法的“护花法宝”

去未管所帮教回访未成年人

带领未成年缓刑犯开展志愿者活动

本报记者 张倩 通讯员 陈晓 杨佳伟 李春慧

未成年人违法犯罪一直是整个社会难以言说的痛。稚气未脱的少年滑进犯罪深渊，还有些少年
游走在违法犯罪的边缘，怎样才能挽救迷途少年，让青春远离阴霾？嘉兴秀洲警方的“小钱工作室”、
湖州南浔检察院的“春燕工作室”和南浔法院的“温暖工作室”，用实际行动给出了答案。

这3个分别以民警、检察官、法官命名的工作室，全都从“心”出发，帮教、关爱青少年，积累了诸多
好经验、好做法。

时值“六一”，让我们一起来看看这3个工作室的“护花法宝”。

从“心”出发，拉回迷途少年
6年前，吴青清（化名）还是个小男孩，在嘉兴某小学上

六年级，那时候，他在村里的口碑很差，一说起他，附近村民
都说，“哦，那个小毛贼啊”。

吴青清从小就知道自己与众不同：他是被领养的，母
亲常年在外打工，父亲有精神残疾，时常“躁动不安”，打骂
他是家常便饭。但是，父亲的打骂并不能阻止他的小偷小
摸。后来，村里只要不见了东西，村民就说是他干的，他也
懒得辩解。

那年夏天，因为从村口的小卖部“拿”了钱，吴青清被送
进了派出所。女警官钱宇勤“接待”了他，这也成为他人生
的一个转折点。

在和吴青清细谈了近2个小时后，钱宇勤决定送这个少
年回家，了解一下他的家庭情况。一路上，吴青清低着头不
说话，进了家门，他忍不住偷偷瞅了瞅钱宇勤。

不同于邻居三层高的华丽房屋，吴青清家的农居房只
有两层半高，一楼堂屋里隔了栏杆，喂养着一些鸡鸭。吴青
清的房间在二楼，水泥墙，一张床，一张桌子，桌上放一台电
视机，光线不怎么好，房里唯一的一盏灯也坏了。就在那一
刻，钱宇勤决定对吴青清进行帮教。

不偷盗、不打架、懂礼貌、认真上课、按时完成作业……
面对钱宇勤列出的一长串清单，吴青清欣然接受，并在最后
签上了自己的大名，他很高兴，终于有人管他了。在钱宇勤
的帮教下，吴青清变得越来越阳光。

对吴青清的2年帮教，深深触动了钱宇勤，既然心理辅
导可以帮助吴青清，那是不是也可以帮助
其他孩子？2013 年，在多方支持下，以
钱宇勤命名的“小钱工作室”在嘉兴
市秀洲区新城派出所木桥港警务室
挂牌成立。身为国家二级心理咨询
师的钱宇勤，邀请同学与朋友共同
组建起一支义务心理咨询师服务团
队，专门对辖区青少年进
行帮教，预防未成年人违
法犯罪。

设在一线警务室的“小
钱工作室”有着得天独厚的
优势：辖区群众的反映、社区
民警的走访记录，都能让钱
宇勤及早掌握辖区未成年人
的动态，然后有针对性地进
行个案跟踪。工作室成立以
来，已先后完成了14个个案
帮教。

“未成年人很敏感，但也
很单纯，尤其是那些受到家
庭、学校、社会‘挤压’的孩子。在‘挤压’中，他们急于寻找
一种归属感，如果这个时候我们没有用心去和他们交流、去
了解他们、去为他们亮起路灯，他们就很可能误入歧途。”湖
州南浔法院未成年案件综合审判庭庭长、“温暖工作室”负
责人温奕弋说。

为了给孩子们“点亮路灯”，南浔法院成立了“温暖工作
室”，培育了一批具备心理咨询资质或掌握心理学知识的法
官和人民陪审员，组成心理咨询团队，积极参与未成年人的
帮教，运用专业技能对“游离”和失足未成年人以心“救心”、
以心“育心”。

温奕弋自己也是这个咨询团队的成员。前不久，她收
到了一封信，是一名在监未成年人写给她的。对方在信上
说：“那天，你来看守所帮教，一下子就叫出了我的名字，我
特别高兴。我回到监舍后，和他们说，审判长还记得我，他
们都说我吹牛。审判长你确实还记得我，这让我心里很温
暖，心里充满希望。”

在对个体进行帮教的同时，3个工作室不约而同地将帮
教辐射到群体，搭建各种载体开展未成年人法治宣传教育，
让法治理念生根发芽，比如“小钱工作室”的仿真安全防范
展示厅、“春燕工作室”的“青少年之家”、“温暖工作室”的护
校安园联防联控网络等。

“小钱工作室”还在辖区 2 所新居民学校中挑选了近
80个品学兼优的学生，给他们上法治安全课，教他们如何
与人沟通、帮助别人，为他们订制专门的胸徽和帽子，打造
出一支木桥港“少年心防宣传队”，通过他们将法治宣传辐
射得更远。

“也许这种方式的回馈是很慢的，但绝不是静止的，它是
潜移默化、润物无声的。只要坚持，总会有收获。”钱宇勤说。

挽救为主，最大限度保护未成年人
在以心“救心”、以心“育心”的同时，3个工作室还不断
创新理念，探索青少年保护的新路径。

2014年5月，未成年人小张明知姚某、陈某吸食
毒品，还先后3次容留二人一起吸食毒品。2015年5

月，湖州南浔公安分局以小张涉嫌容
留他人吸毒罪向南浔检察院移
送审查起诉。

南 浔 检 察 院 受 理 此 案
后，组织开展了2次社会调查，

了解到小张的父母多年前离异并又
各自组建了新家庭，小张跟着八旬奶奶长期居住在南
浔某河边的一艘破船上。也正是因为小张居住的地方
偏远又隐蔽，姚某、陈某等人才喜欢到这里来吸毒。

综合评定各方因素后，2015年6月30日，南浔检察院
对小张作出了附条件不起诉决定，考察期6个月。2015年
12月31日，因小张在考验期内表现良好，南浔检察院对小
张结束考察，决定不起诉。

现在，小张戒了毒，搬进了父亲家，还在南浔找到了工
作，交了女朋友，小日子过得风

生水起。

“和以往‘够罪皆捕’不同，近两年，我们在办理未成年
人案件时，更加突出人性关爱，实现少捕慎诉，努力在每一
个案件中最大限度地教育和挽救涉罪未成年人。”南浔检察
院“春燕工作室”负责人章春燕说。在征得被害人谅解的前
提下，2015年度，南浔检察院对11名涉罪青少年作出附条
件不起诉决定，对4名涉罪青少年作出相对不诉决定，对涉
罪未成年人的不诉率达到30%。

与此相一致的是，法院也不是一味强调打击，而是探索
教育式、维权式少年审判模式，抓住良机对轻微违法的未成
年人进行教育和感化，尽量避免将他们推向社会对立面。
据了解，2011年至2015年，由南浔法院判处5年以上有期徒
刑的未成年仅3人，重刑率为1.5％。82名未成年人罪犯被
判处缓刑，非监禁刑年平均适用率为47.5%。

“也有担心认为，司法对未成年人的这种相对‘宽容’会
不会适得其反，但这种‘宽容’是有限度的，是我们经过庭前
社会调查、心理测评、圆桌审判之后综合各方因素作出的决
定。”温奕弋说，“对那些需要坚决、严厉打击的违法犯罪行
为，我们不会宽容。通过法律进行惩罚，从某种程度上说，
有时也是一种保护，能让他们尽早醒悟。”

为了将这种“宽容”的效果发挥到最好，“温暖工作室”
健全未成年人判后帮扶帮教体系，在辖区建立了以企业、社
区、学校为载体的帮教基地20个，帮助这批未成年人解决就
业、就学等实际困难，通过良好的环境帮助他们改过自新，
顺利回归社会。

小文就是受益者之一。2015年5月，小文因为参与聚
众斗殴被判处有期徒刑2年缓刑2年3个月。根据意愿，小
文进入辖区一家地板企业接受矫正。现在，小文不仅每月
能靠 5000 多元工资养活自己，还在工作中找到了自身价
值。“考察期结束后，我也许继续留在企业，也可能自己出去
单干，开个小作坊。”小文信心满满地说。

不仅保护罪错未成年人，“春燕工作室”和“温暖工作
室”还结合自身工作特色，探索对未成年人的“双向保护”，
保护未成年被害人。

“春燕工作室”尝试跨区域借力，与湖州市第三人民医院
签约成立了湖州首家未检心理支持中心，将心理测评工作覆
盖到所有涉罪未成年人和被侵害未成年被害人，对存在问题
的对象进行心理干预和疏导。2015年，“春燕工作室”还先后
为2名未成年被害人争取到司法救助资金1万多元。

温奕弋说：“未成年人犯罪不是单纯的法律问题，而是
复杂的社会问题，其中生存需求是最常见的问题，这也是为
什么未年人盗抢案件高发的原因。”为此，“温暖工作室”设
立了法治关爱“温暖基金”，以资助刑事审判案件中确需帮
助的违法犯罪青少年和未成年被害人等，保障他们基本的
生活和学习。3年来，已经有20多名未成年人受惠于“温暖
基金”。

发现问题，探索外来未成年人帮教模式
在涉罪未成年人中，还有一个特殊群体，就是外来未成

年人，他们的情况相对复杂、流动性大，如何更好地对他们
进行帮教，是3个工作室一直在思考的问题。

章春燕说，外来涉罪未成年人大多情况比较特
殊，有的是严重缺乏家庭管教，有的是只身一人在
外打工，这些少年极易被周围环境影响。“因此，就
目前看来，将外来未成年人帮教基地放在学校和企
业是比较好的方式，一来让他们的生活和学业有保
障，二来周边氛围也更单纯、更健康，重新犯罪的概
率会大大降低。”

除了事后帮教，对于外来未成年人，3个工作室
都在积极探索更有针对性的法治宣传方式。

“小钱工作室”曾向辖区外来未成年人发出邀
请，邀请他们来工作室参加交流会、参与社会公益
活动，但参与率还不够高。

“温暖工作室”则把目标投向外来未成年人的
家长，从家庭入手，让父母感染孩子。“未成年人保
护刻不容缓，我们希望全社会都能参与进来，一起
为青少年成长护航。”温奕弋说。


